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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星和众工设备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基本情况 

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西星分子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分子”）

向宜春农村商业银行经开支行申请的总额度不超过柒佰捌拾万元的银行借款，期

限 12 个月，资金用于借款的续贷。公司同意为此笔借款承担不可撤销的连带担

保责任。 

 

（二）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三）审议和表决情况 

2024年 4月 16 日，公司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关于对控股

子公司向宜春农村商业银行申请总额度不超过柒佰捌拾万元的借款承担连带担

保责任的议案》，公司董事贾永君先生同时担任江西星分子公司董事长，公司董

事辛梓铭女士同时担任江西星分子公司董事，回避表决。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

转让系统发布的《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信息披露规则》第三十九条、

公司披露的《公司章程（2022 年 8 月）》第六十四条的规定，本次担保为对控

股子公司的担保。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为 63,997,194.52 元。本次单笔担保额为 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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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2.19%，超过 10%；累计对外担保总额为

2,88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45.00%，未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 50％；星分子最近一期资产负债率为 92.27%，按照担保金额连续 12

个月累计计算原则，公司近 12 个月内连续提供担保金额为 2,060 万，未超过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30％；因星分子最近一期资产负债率超过 70%，单笔担

保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拟提交于 2024 年 5 月 8 日召开的

北京星和众工设备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1、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名称：江西星分子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4 年 11月 21日 

住所：江西省宜春经济技术开发区春潮路 17号 

注册地址：江西省宜春经济技术开发区春潮路 17号 

注册资本：71,000,000 元 

主营业务：新能源锂电池隔膜、包装膜、环保过滤膜、光学复合膜等相关材

料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加工、进出口贸易；锂电池新材料技术和设备的研

发、销售；机电设备设计开发、制造、销售；机电设备安装工程；技术咨询；机

械设备售后服务。 

法定代表人：贾永君 

控股股东：北京星和众工设备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北京星和众工设备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否 

是否提供反担保：否 

关联关系：被担保人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2、 被担保人资信状况 

信用等级：B 

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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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12月 31 日资产总额：78,546,994.79 元 

2023 年 12月 31 日流动负债总额：64,606,680.70 元 

2023 年 12月 31 日净资产：6,616,314.41 元 

2023 年 12月 31 日资产负债率：91.58% 

2024 年 2月 29 日资产负债率：92.27% 

2024 年 2月 29 日营业收入：367,520.49 元 

2024 年 2月 29 日利润总额：-390,247.00 元 

2024 年 2月 29 日净利润：-390,247.00 元 

审计情况：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星和众工及合并

范围内子公司（包括星分子）2023年度财务资料进行审计，并对合并财务报表

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符合《证券法》相关规定。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同意为控股子公司江西星分子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分

子”）向宜春农村商业银行经开支行申请的总额度不超过柒佰捌拾万元的银行借

款承担不可撤销的连带担保责任。具体内容以公司与银行等相关方签订的担保合

同（或协议）为准。 

 

四、董事会意见 

（一）担保原因 

公司为星分子提供银行综合授信业务的担保，补充子公司流动资金。本次借

款是子公司日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的正常所需，有利于子公司持续稳定经营，

促进子公司发展，是合理的、必要的。 

 

（二）担保事项的利益与风险 

被担保人星分子是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持股比例为 83.63%，公司董事会对

其偿还债务能力有充分了解，该公司财务风险处于可控范围内。公司为其提供担

保，有利于推进星分子公司后续业务的开展，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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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公司的影响 

被担保人星分子是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预计该担保事项不会对公司财务

状况、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五、累计提供担保的情况 

项目 金额/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

产的比例 

挂牌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挂牌公司合

并报表外主体的担保余额 
2,880 45.00% 

挂牌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余额     

超过本身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50%的担

保余额 
    

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担保对象提供的担

保余额 
1,280 20.00% 

逾期债务对应的担保余额     

涉及诉讼的担保金额     

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担保金额     

 

六、备查文件目录 

《北京星和众工设备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北京星和众工设备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 4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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